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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推荐 2023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的通知

各区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为深入实施绿色制造工程,进一步贯彻落实《
“
十四五

”工业

绿色发展规划》《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行动

计划 (2023-2025年 )》 ,持续向省厅、国家积极培育和输出绿色

创新先进典型,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经研究,决定开展 2023

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推荐要求

(一 )绿色工厂

申报此次绿色工厂的应为本市内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从事

生产经营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在全市

同行业中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企业年销售收入原则上符合国家

级、省级绿色工厂(年销售收入2亿元以上)要求,各区市也可本着

梯次培育的目的,申 报年销售收入2亿元以下企业。

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原油加工、烧碱、焦化等

高耗能行业,所推荐企业的能耗水平原则上应达到或优于相应国家

能源消耗限额标准先进值。



申报企业要根据 《烟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修订 〈烟台市绿

色工厂评价办法〉的通知》 (烟工信绿发 〔2023〕 1号 )按照《绿

色工厂自评价报告》 (附件2)相关要求开展自评价。并向所在区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同 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二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各区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组织行业影响力大、经营实力

雄厚、产业链完整、绿色供应链管理基础好、在产业链发挥主导作

用的链主企业进行申报,参照《烟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烟

台市绿色设计产品评价办法 (试行 )》 〈烟台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

业评价办法 (试行 )〉 》 (烟工信绿发 〔2023〕 3号 )通知中的绿

色供应链评价有关要求按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自评价报告》(附

件4)开展自评价,对于电子电器、机械、汽车等3个行业,根据

“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评价指标体系

” (可登录工业和信息化部节

能与综合利用司网站查看)开展自评价。

(三 )绿色工业园区 (产业集群、产业集聚区)

申报市级的,应是区级及以上工业园区,且园区工业增加值或

园区内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原则上不得低于 50%。 鼓励工业

基础好、基础设施完善、绿色制造水平高的工业园区 (产业集群、

产业集聚区)进行申报,鼓励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单位开展绿色

工业园区建设工作。根据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绿色制



造体系建设的通知》 (工信厅节函 〔2016〕 586号 )中 绿色园区评

价有关要求参照 《绿色工业园区自评价报告》 (附件 3)开展自评

价。

位于同一街镇内的工业园区 (产业集群、产业集聚区)由街道

办事处 (镇政府 )或 园区管理 (运营)机构作为申报主体 ;

位于同一园区内的产业集群 (产业集聚区)由 园区管理 (运营 )

机构作为申报主体 ;

其他工业园区 (产业集群、产业集聚区)由 区县 (功能区)工

信部门或园区管理 (运营)机构作为申报主体。

近三年有下列情况的,不得申报绿色制造名单:未正常经营生

产的;发生安全 (含 网络安全、数据安全 )、 质量、环境污染等事

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的 (以 “
信用中国

”
和

“
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
”
为准);被动态调整出绿色制造名单的;在 国务

院及有关部门相关督查工作中被发现存在严重问题的;被列入工业

节能监察整改名单且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失信被执行人等。

二、第三方评价机构有关要求

绿色制造体系评价工作由申报企业或园区自主开展或委托评

价机构开展。各区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绿色制造评价

活动的监督,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符合性审查。对不符合有关要求

的,不得采信其出具的评价结果。



为提高评价质量,同 一法人的评价机构 (包括与其相关联的企

事业单位 )开展的本批次绿色制造体系评价项目 (包括绿色工厂、

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总计不得超过15项 。

三、工作程序

(一 )单位申报。企业或园区 (产业集群、产业集聚区)本着

“
自愿参与

”
的原则,按照相关要求进行自评价后,向所在区市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同 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二 )各区市推荐。各区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

进行初审,对符合要求的出具推荐意见,填写
“
2023年市级绿色制

造名单推荐汇总表
” (详见附件 1),于 2023年 12月 10日 前连同

申报材料 (一式一份,同 时报电子版 )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绿色发

展推进科。

(三 )评审上报。我局将组织有关专家对上报材料进行评审,

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核查。对专家提出的建议名单召开会议研究,征

求相关部门意见后,确定2023年度烟台市级绿色制造名单,并在烟

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官方网站上予以公示公布。

联系人及电话:郑书河 0535-6244145,0535-6668391

电子邮箱:ytg× |sfzk@yt.sha∩ dO∩ 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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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1。2023年烟台市绿色制造名单推荐汇总表

2.绿色工厂自评价报告

3.绿色工业园区自评价报告

4.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自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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